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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城鎮的建立，大多充滿歷史上的因緣際會，

一開始就會有改善和改變的需求存在，也就是新舊城

鎮都有「都市更新」的需求，所以，並不是甚麼時期

才開始討論都市更新的問題。不過，實務上大多數地

方政府總要等要迫不得已時才立法專案辦理，令人誤

以為舊城鎮才談都市更新。「都市更新」既是名詞，也

是動詞。在中文文意上，它不知不覺成為所有各種不

同都市更新方式的代名詞；在推動舊都市的更新策略

時，又有動詞的涵義。因此，「穿著西裝改西裝」幾乎

是形容「都市更新」最貼切的俗話。

自從 1967年經建會前身的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

會（以下簡稱國合會）投入都市更新問題，邀請聯合

國顧問團都市計畫專家 Astrid Monson撰寫書名《台灣

都市更新政策－問題與途徑》協助台灣了解本土都市

狀況，1971年再出版《台灣都市更新之課題與政策》，

「都市更新話題」在國內已有 53年歷史，但是，大多

數人仍然不解其要。若是從 1998年總統令公告「都

市更新條例」迄今，「都市更新政策」也已有 22年歷

史，可惜，對廣大群眾而言，它仍然是一件待解決的

「都市更新問題」，即便土木和水利工程師也很好奇，

所以，就有此專輯推出，希望有助於協助眾人一窺都

市更新殿堂。

從歷年推出的都更觀念與策略而言，「都市更新

話題」有都市重建、都市再開發、都市更新、都市整

建、都市再活化、都市重生、都市再生等不同年代使

用的法律用詞，其他還有一些被引用過的專業名詞，

例如再利用、整建、維護、都市永續等（英文名詞詳

附註）。由其相似卻不相同的詞語看來，討論本話題確

實是有點不容易，而且使用「都市更新」乙詞時，也

應該聲明：這只是不知不覺成為最常用、最慣用的都

市更新名詞，且是其中之一個專業名詞，但並不是用

來取代其他各類都更名詞之意。所以，難怪大眾對於

都市更新本意總覺得似懂非懂。

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帶來的經濟蕭條，美英政府

皆曾經以都市更新作為改善窳陋城鎮和振興經濟的利

器。雖然屬於善意的出發點，不過，不管有無允許私

人企業參與都更作業，公部門的都更立法者或執行者

常無力顧及被強制拆遷者的心理因素，以及低估一個

完整社區被瓦解的社會成本，以致總有一些委屈的反

對者之存在。如此缺失，在國內似也沒有迴避成功，

因此是目前國內外政府仍待加強改進的地方。

如果從政策面和執行面而言，「都市更新問題」

應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建築經理、產業經濟、不

動產估價、營造建設業、學術定義等角度探討之。所

以，本專輯邀請七位專家一齊為大家深入探討：營建

署都市更新組王武聰組長、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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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副局長（前都市更新處處長）、新北市城鄉發展局

黃一平局長、東亞建築經理公司曹奮平董事長、地產

房市專家莊孟翰教授、中華資產鑑定協會楊三峰理事

長、品嘉建設和尚禹營造公司胡偉良董事長。

我國政府對都市更新之重視可回溯至 1964年修正

都市計畫法時，特增列「舊市區之改造」有關條文規

定。1980年 10月經由台北市政府完成「都市更新法」

草案初稿，送交內政部營建署。當時張隆盛署長特成

立「都市更新法」草案審查小組，由營建署副署長都

喜奎擔任召集人，邀請政府代表及專家學者組成，其

中包括辛晚教教授、曹奮平教授等人，比起向聯合國

申請的「都市計畫法」，這段本國歷史略為早一些。

曹董擁有建築及都市計畫學、碩、博士。第一屆

都市計畫高考及格後，曾任職行政院經合會住宅及都

市計畫小組和台北市政府工務局，1972年赴加拿大深

造，曾擔任在加拿大多倫多都會區匹克林市都市計劃

局局長。1980年應邀回國擔任母校（文化大學）建築

及都市設計系、所主任。四十年來歷任各級政府有關

專業之各種委員會委員。1887年曹教授與好友成立東

亞建築經理公司，目前是中華民國建築經理商業同業

公會名譽理事長。曹董是極少數跨越國內、外、產、

官、學的都更專家學者，他的專稿所提「續建完工」

概念，可說是建築經理公司的專業良心，解決目前國

內都更實務最棘手的問題。

從中央政府立場，王武聰組長把都更條例和危老

條例做了很詳盡的分析與比較，也介紹「國家住宅及

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以下簡稱住都中心設置條

例），修正都更三法、設立行政法人住都中心、萬名

危老推動師等，一一成為都更新動力。危老政策實施

至今約 2年半，全國已受理 1,416件重建計畫，其中

793件核准。每年申請案件量呈現指數型成長，107年

每月平均為 11件，108年每月平均為 36件，109年統

計至 6月底每月平均增加到 141件，每年案件量均為

前一年 3倍以上，這些數據都優於都更案件，但是，

重建案規模遠小於都更案，專業的人不會把他們放在

同一天平比較。王組長特別說明危老條例與都更條例

最終要達成的目標也許相近，但其法律關係係相互獨

立，兩者並非特別法與普通法的關係，而是截然不同

的二套程序，故其「適用範圍」、「實施主體」、「實施

方式」、「同意比例」、「容積獎勵」、「審查程序」、「稅

賦減免」等規定均有不同。對於 2018年為何以行政法

人設立住都中心最符合公辦都更與社會住宅所隱含之

公共利益精神，王組長也做了充分的解釋。該單位未

來將啟動 15,000戶社會住宅規劃設計及工程統包發包

作業，朝興辦 20萬戶社會住宅的中央政府政策邁進。

從地方政府角度，方定安副局長的大作「台北市

都市更新執行成果與經驗」，對於「都市更新」真諦做

了三點文獻回顧：(1) 都市更新應建立公私合夥或合作

的關係上，(2) 都市更新成效較著重實質環境空間的改

變，(3) 都市更新仍強調公共利益的展現。由於公共利

益抽象而難以具體呈現，台北市定義都市更新成效以

展現在實質空間環境改善為主，斯文里三期即為北市

推動公辦都更的指標案例，北市自行實施都市更新之

首例。方副局長提及臺北市政府早在 1983年 9月 12

日頒佈「臺北市都市更新實施辦法」，1993年增列「獎

勵私人或團體興辦都市更新建設事業」專章導入民間

力量興辦都市更新事業，劃定 262公頃獎勵都市更新

實施地區。1998年 11月 11日中央通過實施「都市更

新條例」，臺北市政府再劃定更新地區總面積 535.98公

頃。因此，臺北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已核定 446處，

其中 166處已完工。都市更新後戶數增加，增加住宅

供給數 11,506戶，未來更可預期高達 33,085戶可逐

步進入市場。近三年都市更新申請案量減少，主要受

新制度影響。危老案件與都更案件機制與政策目的有

別。危老改建案是依據「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

重建條例」辦理的改建案，其無基地規模限制，產權

較不複雜，必須百分百所有權人同意，故本文並未將

危老案件並同納入都更的成效中討論。北市危老案件

計畫送件 530案，已核定 225案，僅供參考。有關斯

文里三期的精彩過程，就請大家拭目。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黃一平局長撰寫的「新北

心都更」，說明新北市自「都市更新條例」公布實施

後，20多年來首創政策包含都更之初的四項：(1) 劃定

92處更新地區、(2) 推動「簡易都更」快速重建政策、

(3) 首創推動師輔導及駐點機制，(4) 提出全國首創「新

北市推動都市計畫內防災建築再生自治條例」。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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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五項都更則是：(1) 創全國之先核准危老重建計畫首

案、(2) 提出都更三箭政策、(3) 成立都更推動辦公室積

極走入社區辦理說明會宣導都更、(4) 針對淡水東來大

廈海砂屋進行斷水斷電拆除、(5) 協助輔導社區辦理都

更重建。新北市政府的都更未來請大家深入虎山尋寶。

著作等身，三個博士學位的品嘉建設和尚禹營造

董事長胡偉良博士，也是雙北老屋改建協會理事長，

撰寫文章「從業者觀點看危老改建對原住戶之效益分

析－糞土或黃金？」，光看題目名稱就很吸睛。第一節

第一句話「老屋的屋主為什麼不知積極爭取改建？緣

自貪婪及錯誤的認知。」夠嗆也坦白，但他提出六項

成敗一念之間的心態：(1) 以為公寓因擁有較多的土地

持分，所以價值較高，(2) 以為老屋改建是別人求我，

所以我有條件拿翹，(3) 以為自己現在居住的地區和居

所是稀世珍寶、唯我獨尊，(4) 年紀大了不願意改變，

(5) 人心的貪婪，以及 (6) 因為無知產生的抗拒。對於

危老房屋的房價分析， 以及改建後的利益分析，胡董

事長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壓箱底的法寶也和讀者

分享。未來的房地產業如何演變？胡董有六點建議，

危老改建是房地產業的契機嗎？看得到，但是吃的到

嗎？胡董也有直言。危老改建有瓶頸待突破嗎？有後

遺症嗎？不待我多費唇舌，搶看的人必然爭先恐後。

中華資產鑑定中心楊三峰理事長和中華不動產估

價師聯合事務所謝典璟所長的文稿「都市更新不動產

估價師的角色扮演」，深入介紹不動產估價師的角色，

以「公正第三者」為前提，執行「權利變換」的重責

大任。前中華民國不動產交易安全策進會第二、三屆

理事長，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莊孟翰客座教授撰寫的

「檢視當前都市更新與危老重建政策之利弊得失」，指

出當前都市更新與危老重建成敗十大關鍵議題：(1) 觀

念宣導與溝通 , (2) 積極研擬因地制宜策略，(3) 景氣變

動與實價登錄，(4) 強化公權力與公信力，(5) 建立估價

權威性，(6) 推動多元都更，(7) 建構可行的代拆機制 , 

(8) 建構完備的代理實施者制度，(9) 積極宣導「以房養

老」+「以房養房」概念，以及 (10) 鼓勵以仲裁機制補

位。莊教授也透視小基地建築（危老重建）可能潛藏

之十二大缺點：(1) 基地不方正，(2) 位處角地，(3) 死

巷，(4) 規劃設計，(5) 產品定位，(6) 車道與車位，(7) 

超高公設比，(8) 含車位面積，(9) 施工成本，(10) 二次

施工，(11) 管理維護，以及 (12) 貸款與轉手。莊教授

提出兩件都市更新成功案例：(1) 尚華仁愛大廈：自主

更新成功案例，(2) 淡水東來大廈：運用公權力成功拆

除案例，此外，也以兩件小基地建案利弊檢討得失：

(1) 案例一水樹之間，(2) 案例二臻橡園。想知道莊教授

建議政府的 18項大事，敬請先睹為快。

1973年 1月起，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第二科之都

市規劃與測量業務獨立出來成立都市計畫規劃勘測大

隊，1977年 1月擴大為工務局都市計畫處，且於 1993

年 7月獨立為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04年 3月國

民住宅處改為都市更新處，且改隸都市發展局。因建

築法修法，2006年 8月工務局第二科及建築管理處業

務亦改隸都市發展局。所以，都更專長的曹教授曾在

臺北市工務局服務。另外一本專書 ─ 都市及區域規

劃，是土木工程界前輩王章清次長和倪世槐規劃師於

1978年合著，透過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發行。王章

清先生是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學士，美國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環境工程科學碩士，前臺北市工務局局

長、前交通部次長、前經建會副主委及前行政院秘書

長。作者倪世槐先生則是早期台灣省公共工程局的規

劃師，最早期的北部和南部區域計畫都是由他規劃出

來的，曾任文化大學實業計畫研究所教授。可見，早

期的土木和建築前輩有許多是今日都市更新的早期推

手。土木工程、都市計畫、都市更新，一脈相傳，有

跡可循，在此順便一提，特別感到欣慰，也謝謝中國

土木水利工程學會的編輯主委劉格非教授給本專輯表

達飲水思源的機會。

附註：中英都更專業名詞對照表

中文名詞 英文名詞

都市重建 urban reconstruction
都市再開發 urban redevelopment
都市更新 urban renewal
都市重生 urban regeneration
都市再生 urban renaissance
都市整建 urban rehabilitation
都市維護 urban conservation
都市再利用 urban reuse
都市永續 urban sustainability


